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相关内容
一、技术合同登记的范围
2000年，科技部、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制定了《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》。明确技术开发合同、技术转让合同、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的认定可申请认定登记。
1、技术开发合同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同。如院校与企业签订的有实质性内容的产学研合作。
2、技术转让合同，是指当事人就专利权转让、专利申请权转让、技术秘密转让、专利实施许可所订立的合同。如院校、科研院所向企业或企业之间进行知识产权转让。
3、技术咨询合同，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、技术预测、专题技术调查、分析评价报告等形式的合同。如规划设计企业签订的图纸设计、工程规划、质量分析报告等合同。
4、技术服务合同，是指服务方以自己的技术和劳力为委托方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，而委托方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约定报酬的协议。如:建设工程合同中，以技术手段解决特殊问题而单独签订的合同。
二、技术合同登记流程
500万元以上和涉外合同由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认定登记，500万元以下合同由盐城技术产权交易市场认定登记。
相关流程：网上登陆江苏技术产权交易市场（网址：http://www.jstec.com.cn）、企业注册、在网上下载四技合同模板、纸质合同签订后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合同，技术审核。详见平台增值税减免操作指南。
三、相关政策
（一）国家
1、增值税：对单位和个人（包括外商投资企业、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、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）从事技术转让、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，免增值税。
2、所得税 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（四）项所称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免征、减征企业所得税，是指一个纳税年度内，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，免征企业所得税；超过500万元的部分，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（二）江苏省
对年度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1000万元的技术转移输出方，1000万元—1亿，最高奖励4万元、1亿—10亿，最高奖励15万元，10亿—60亿，最高奖励30万元，大于60亿，直接奖补50万元。技术输出在省内的技术合同成交额按150%的比例计算奖补额度。
（三）盐城市
大市区技术吸纳方，按技术合同实际成交额的5%给予年度累计最高20万元奖补。

